2024届毕业生求职补贴申报材料说明

1、 根据申报类型毕业生须提供下列材料
除申请表一式两份外，其它材料均为一式一份，按所列顺序排序，并使用A4纸。
（一）享受城镇、农村低保家庭毕业生需提供以下材料：
1.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表（表格可填写电子版打印，但请申请人手写签名并按手印，银行卡号必须为本人开户的工行借记卡，见附件2）
2.低保证（所在地区不发放低保证的，提交领取低保的存折或银行卡亦可，但需要县级及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城乡低保家庭毕业生情况说明》，见附件3）原件及复印件（复印完整）
3.户口本复印件，包括户口本首页、户主页、低保享有人所在页及毕业生本人页（毕业生与低保享有人须在同一户口或同一低保证，如果两者均未满足，需提供县级及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毕业生与低保享有人同属同一低保户的说明并加盖公章）
4.2023年下半年银行发放低保金流水单据（银行卡的请提供打印的流水并加盖银行公章；低保存折的提供账户首页及2023年下半年低保流水页；若尚未发放2023年下半年低保金需显示2023年上半年低保金流水）
5.申请人在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不能为照片打印，必须为身份证复印件并且清晰，正反面复印在一张纸上）
注：银行发放低保金流水单据项目中，只能是“低保金”，如显示其他项目，须银行、街道或村委会在流水单上注明，详细说明哪个款项为“低保金”，并加盖公章。
（二）享受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提供以下材料
1.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表（表格可填写电子版打印，请申请人手写签名并按手印，银行卡号必须为工行借记卡，见附件2）
2.2023-2024年助学贷款合同复印件。(助学贷款合同必须显示2024年度仍在享受助学贷款，有签字、盖章及日期)并至学生处资助管理科进行确认（注明“与原件相符”并加盖公章）。
注：贷款先打到个人账户的必须要有回执单和交易详情。（多见于哈尔滨银行和福建长汀信用社）
3.申请人在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不能为照片打印，必须为
身份证复印件并且清晰，正反面复印在一张纸上）
（三）残疾毕业生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1.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表（表格可填写电子版打印，请申请人手写签名并按手印，银行卡号必须为工行借记卡，见附件2）
2.毕业生本人残疾证原件及复印件
3.申请人在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不能为照片打印，必须为身份证复印件并且清晰，正反面复印在一张纸上）
（四）烈士子女毕业生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1.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表（表格可填写电子版打印，请申请人手写签名并按手印，银行卡号必须为工行借记卡，见附件2）
2.烈士证原件及复印件
3.户口本复印件，包括首页、户主页及毕业生本人页
4.申请人在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不能为照片打印，必须为身份证复印件并且清晰，正反面复印在一张纸上）
（五）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1.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表（表格可填写电子版打印，请申请人手写签名并按手印，银行卡号必须为工行借记卡，见附件2）
2.建档立卡手册原件及复印件
3.户口本复印件，包括首页、户主页及毕业生本人页
4.申请人在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不能为照片打印，必须为身份证复印件并且清晰，正反面复印在一张纸上）
注：建档立卡手册上须有县级及以上主管扶贫工作部门公章，如没有，可到相关部门开具情况说明，或从扶贫系统截屏（截屏中需要体现户主及学生本人）、“防返贫监测”APP截屏，均需加盖县级及以上主管扶贫工作部门公章。
（六）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毕业生需要提供以下材料
1.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表（表格可填写电子版打印，请申请人手写签名并按手印，银行卡号必须为工行借记卡，见附件2）
2.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原件及复印件
3.户口本复印件，包括首页、户主页及毕业生本人页
4.申请人在有效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不能为照片打印，必须为身份证复印件并且清晰，正反面复印在一张纸上）
二、特别提示
1.银行卡账号必须填写以毕业生本人姓名开户的银行卡账号，且为工行借记卡；开卡银行必须填写全称，例如：中国工商银行保定分行五四东路支行或凤凰城分理处。
2.所有资料请按照上述说明的顺序排列，复印件必须清晰，并使用A4纸。附件4，附件5学生信息必须根据分类顺序进行统计汇总。（即一类和一类必须在一起，不可交叉）
3.请毕业生确保提供的银行卡、手机号等信息在2024年发放求职补贴前有效（2024年5月）。
4.毕业生与其享受政策家庭成员须登记在同一户口本里。
5.所有资料涉及到的名字须相同，如有不同，须开具证明。
6.银行发放低保金的流水单据项目中，只能是低保金，如显示其他项目，须银行、街道或村委会在流水单上注明盖章，流水单时间要求能体现学生毕业年度正在享受低保。
7.附件4，附件5中学生身份证号码最后一位为X的，其X必须为大写。
8.如毕业生具有多重身份，请自行确定一种身份申报。
9.毕业生所提供资料须编号且与花名册编号顺序一致。
[bookmark: _GoBack]10.所有原件都要进行登记，填写附件8，写明原件类型、学生姓名及个数，同时所有原件上需用铅笔注明学生姓名及所在学院，与登记表一致。
11.毕业生不能重复享受此政策。
12.是否通过，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结果为准。

